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及《江苏通光

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作为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报告期内下列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就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

说明和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

认真的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以及以前期间发生并累计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以及以前期间发生并累计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

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对子公

司、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

象名称 

担保额

度相关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

生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物

（如有） 

反担保

情况（如

有）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通 光 光

缆 

2023 年

04 月 26

日 

13,500 

2022 年

05 月 12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是 否 

通 光 光

缆 

2023 年

04 月 26

日 

13,500 

2023 年

05 月 11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否 否 

通 光 光

缆 

2023 年

04 月 26

日 

13,500 

2022 年

05 月 25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是 否 

通 光 光

缆 

2023 年

04 月 26

日 

13,500 

2022 年

09 月 20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否 否 



 

通 光 强

能 

2023 年

04 月 26

日 

10,000 

2022 年

09 月 22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否 否 

通 光 强

能 

2023 年

04 月 26

日 

10,000 

2022 年

09 月 28

日 

1,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否 否 

通 光 强

能 

2023 年

04 月 26

日 

10,000 

2022 年

09 月 21

日 

983.06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否 否 

通 光 信

息 

2023 年

04 月 26

日 

9,200 

2022 年

03 月 22

日 

9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是 否 

通 光 信

息 

2023 年

04 月 26

日 

9,200 

2022 年

04 月 28

日 

1,8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2 年 否 否 

通 光 信

息 

2023 年

04 月 26

日 

9,200 

2023 年

04 月 11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2 年

03 月 25

日 

2,507.2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2 年

04 月 19

日 

119.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2 年

04 月 27

日 

15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2 年

05 月 18

日 

715.67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2 年

06 月 09

日 

1,972.5

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2 年

07 月 05

日 

1,2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2 年

07 月 15

日 

4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2 年

11 月 02

日 

1,382.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2 年

12 月 01

日 

1,191.5

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3 年

02 月 17

日 

241.64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3 年

03 月 10

日 

3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3 年

03 月 28

日 

29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3 年

05 月 31

日 

428.33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3 年

06 月 16

日 

190.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通 光 海

洋 

2023 年

04 月 26

日 

40,000 

2023 年

06 月 20

日 

9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7.5 年 否 否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

象名称 

担保额

度相关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

生日期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物

（如有） 

反担保

情况（如

有）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通 光 光

缆 

2023 年

04 月 26

日 

5,000 

2022 年

11 月 23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否 否 

通 光 光

缆 

2023 年

04 月 26

日 

5,000 

2023 年

03 月 13

日 

2,0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否 否 

四 川 通

光 

2023 年

04 月 26

日 

2,500 

2022 年

10 月 28

日 

2,500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否 否 

通 光 阿

德维特 

2023 年

04 月 26

日 

3,500 

2022 年

12 月 27

日 

327.08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5 年 否 否 

通 光 阿

德维特 

2023 年

04 月 26

日 

3,500 

2023 年

03 月 15

日 

89.72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无 1 年 否 否 

经核查，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30,697.86万元，

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13.86%。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行为已

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

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 

 

二、关于《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

见 

我们认为,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已披露

的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 2023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 2023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

核，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自

愿原则进行的，交易价格按照公允价格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董事作了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接受关联人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通光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强先生为子公司向银行

授信融资提供担保，有利于保障子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对子公司的业务发展

起到积极作用。本次关联担保为无偿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需支付担保费用，亦

无需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

议过程，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通光海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券商保本型

收益凭证和转存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等方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定审批程序，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违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

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成榕先生 

 

 

                     

毛庆传先生 

 

 

                     

刘志耕先生 

 

 

 

 

2023 年 8月 28 日 


